
不義遺址保存條例
跨越時代的公共記憶保存工程

專法

落實轉型正義社會化溝通之一

獨立專法展現國家重視



指威權統治時期，國家為達成鞏

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所為侵害人

權事件之發生地，具有歷史價值

與轉型正義教育意義者。
定義

不義遺址為全民歷史遺產，保存維

護不義遺址空間場所，還原威權統

治時期國家侵害人權的歷史真相，

促使社會共同反省以建立人權保障

及民主文化，並保證不再發生。

意義



文化部組成審議

會，審議及公告

不義遺址個案

審議保存活化計畫

擬訂保存活化基

本原則進行監督

或輔導

1 2 3

審議及公告



保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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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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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


獎勵或補助民間辦理不義遺址

或具轉型正義意義場所之研究

、標示、紀念、教育推廣。
獎勵

毀損公有不義遺址原建物或遺

構之全部或一部者，可處6個月

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

新臺幣50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

下罰金。

罰則



組成審議會進行審議 依職權或接受提報，持續進

行不義遺址之調查，建立個

案資料

已審定不義遺址42處

專法通過

政治案件受難者、具有轉型正義、文化資產相關

專業或實務經驗之社會公正人士或學者專家、機

關代表組成。

潛在不義遺址64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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